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
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恩平市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4]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聚集创新资源，全力推进“科技引领”工程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，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[bookmark: OLE_LINK34][bookmark: OLE_LINK33]第二条 本办法扶持范围为在恩平市内注册，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和个人。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29][bookmark: OLE_LINK28][bookmark: OLE_LINK27]第三条 首次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，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。对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，给予5万元补助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11]第四条 对企业每认定1件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给予3000元补助，每年度每家企业补助不超过3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对申请第三条、第四条补助的企业，符合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第六条第（一）-（四）项条件的，须进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。
第五条 促进孵化育成体系高质量发展，对经国家、省主管部门新认定或遴选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（包括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科技企业加速器、大学科技园等），分别给予60万元、40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[bookmark: OLE_LINK14][bookmark: OLE_LINK15]第六条 对在国、省、市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、获评国家、省科技进步奖、获评“无限创新”江门科学技术奖的科技型企业，对其已偿还科技支行科技贷款利息的项目，按实际支付利息的35%给予贴息，每家企业最高贴息额为2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30]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17]第七条 对获得省、市科技部门认定（立项）或考核评估结果为优秀、良好等次的科技创新平台给予资助：
（一）对省重点实验室，按其获得省级资助1：1给予资助，最高不超过450万元/家。
（二）对新认定的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资助不超过20万元/家。
（三）对市重点实验室，考核评估优秀等次的资助不超过20万元/家，良好等次的资助不超过10万元/家。
（四）对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站，考核评估优秀等次的资助不超过5万元/家，良好等次的资助不超过3万元/家。
[bookmark: OLE_LINK31][bookmark: OLE_LINK32]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18]第八条 对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前三等次的项目，对项目中排名前三个完成单位给予奖励，奖励额度按照所获奖等次的第一、二、三等次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[bookmark: OLE_LINK20][bookmark: OLE_LINK21]第九条 鼓励企业、组织或个人参加科技创新创业大赛，激发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新动力。对获国家级大赛前三等次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奖励；获省级大赛前三等次的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经推荐参加并晋级国家、省、市级科技创新大赛复赛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费用补助。
[bookmark: OLE_LINK22][bookmark: OLE_LINK23]第十条 本办法及与江门市、恩平市相关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按照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本办法印发后，如上级出台同类扶持政策的，以上级最新政策要求执行。
[bookmark: OLE_LINK24]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列扶持资金额度已包含上级政策需要市本级配套的部分，扶持资金纳入市科技投入年度预算。扶持资金的申报流程按照当年申报通知执行。
[bookmark: OLE_LINK26][bookmark: OLE_LINK25][bookmark: OLE_LINK100]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*年*月*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202*年*月*日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2][bookmark: OLE_LINK101]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科工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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